
115 年高雄市母親節美力媽媽慶祝活動

推薦徵選簡章

壹、活動目的：每個家庭中都有認真、努力發揮自己力量的母職角色，安定家庭成

員與維持家庭運作，並投身社會公益與服務。期望透過辦理母親節

表揚活動，肯定母職、宣導鼓勵生養，提醒社會大眾重視，並使母

親感到備受寵愛與尊重。

貳、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參、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執行單位：社會局婦幼青少年中心(婦女館)（07-3979672分機23或 26）

肆、推薦資格與獎項：

一、推薦資格：應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並提送完整推薦表件資料，如查核未符合

者，將取消資格。

(一)設籍且實際居住於本市之市民。

（新住民身份提供居留證住址於本市者亦可申請）

(二)具有符合推薦獎項之具體優良事蹟。

(三)受推薦人員近 3年（112年至 114年）未接受政府相同性質表揚包含公

所自行辦理及已獲本獎項者。

(四)各獎項均接受團體（如本市各機關、區公所、學校與公益社福團體

等）或個人/親友推薦，團體推薦須自行初審後至多推薦 3名；個人/

親友推薦每人至多推薦1名。

   二、推薦獎項類型：全部獎項受理遴選後表揚 40名美力媽媽，得視投件數增減

10%以內名額。

(一)毅力媽媽：致力於家庭照顧，且奉獻公益之母親（受推薦者年齡需為

65歲以上，原住民55歲以上）。

(二)新力媽媽：努力適應不同文化生活，致力於家庭、教導子女學習母語，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奉獻公益，並發揮母職之新住民母親。

(三)自力媽媽：身處弱勢，卻以積極、樂觀態度面對生活、努力引導家庭

方向、克服逆境之家庭的母親。

(四)給力媽媽：投入心力教養身心障礙子女，堅持不懈且發揮母職的母親。

(五)魔力媽媽：不限於傳統母親角色，凡在家庭或生活中承擔母職功能者

皆可，例如父代母職、祖孫照顧、寄養或機構教養及多元家庭的母職

樣態。



(六)活力媽媽：積極規劃自我生涯、勇敢實現自我夢想與創意，給予家庭

成員自由發揮空間，並與子女或家庭成員間有良好互動、溝通與瞭解、

彼此相互成長，發揮/展現多元母職角色者。

(七)多力媽媽：響應政府鼓勵家庭生育人口政策，用心照顧教養 3名以上

子女的母親（受推薦者需為49歲以下，以符合鼓勵生育之用意）。

伍、推薦期間：自即日起至115年 3月 3日（二）止（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陸、推薦應備文件及推薦方式：

一、 應備文件：請於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婦女館）網站瀏覽下載。

（https://gov.tw/N73）

文件名稱 繳交資料 備註
推薦表 第 3-1

頁

☑紙本

☑Word電子檔
受推薦人員照片 第 3-2

頁

☑紙本

☑Word電子檔

☑照片 jpg或 jpeg 電子

檔

1.公布得獎者名

單後，如照片

解析度不足，

將通知限期內

提 供 替 換 照

片，俾利活動

手冊等文宣使

用

2.檔名為受推薦

人姓名

著作及肖像使用同意書
接受媒體採訪及各界祝
賀同意書

第 3-3

頁

第 3-4

頁

☑紙本 編印活動簡介及

公開展示用途

身分證影本 第 3-5

頁

☑紙本

(給力媽媽)
須附上子女的身心障礙
手冊影本

第 3-6

頁

☑紙本

(112 年至 114 年)未曾
接受政府辦理之母親節
表揚切結書

第 3-7

頁

☑紙本

(一)請提供上述所列電子檔，以利編冊使用。

(二)表格不符合規定或資料未齊備者，將通知限期補件，逾期將視同不合

格件。



二、 推薦方式：依獎項推薦，並完整送交應備文件之紙本及電子檔。

      (一)紙本繳交：紙本文件郵寄或親送至 807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77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收

（請於信封註明：115年母親節美力媽媽推薦表揚）。

      (二)電子檔繳交：第 3-1頁推薦表及第 3-2頁受推薦人員照片均須 E-Mail至

kcgmama520@gmail.com，（主旨請註明『115年美力媽媽推薦─○○媽

媽）並以電話（07）397-9672分機23或 26確認。

柒、遴選方式：

一、 遴聘委員組成遴選小組，針對推薦文件進行遴選。

二、 請推薦單位確實查證推薦人員之資格及內容，本局不另做查證。

三、 經檢舉或查核過程中發現推薦內容有不實之情事，且有確實證據者，表揚

前撤銷其得獎資格，如已表揚則追回已頒發之獎勵。

捌、表揚方式：獲獎美力媽媽，將於市府母親節慶祝活動邀請接受表揚。（將發函予

推薦團體及推薦者告知遴選結果，並另行通知表揚活動時間地點）

玖、媒體宣導：將提供美力媽媽獲獎名單及簡介予各媒體，於母親節前持續報導本

市不同母親美力的故事。

壹拾、預期效益：

一、 表揚活動預計透過新聞媒體報導及網路媒體宣傳，宣傳效益至少 30,000 人次。

二、 表揚不同母職角色之母親，讓社會大眾看到不同家庭呈現出多元的母職樣 

貌，反思母親在多元社會中所處的位置與角色。

三、 鼓勵母親勇於推薦自我，展現多元母親的形象，激勵更多母親活出自我，

並促使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活絡家庭關係。

壹拾壹、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修正之。



      推薦表
115 年母親節美力媽媽受推薦人員資料

受推薦人員姓名 性別 身分別
          □原住民/族別: ＿＿＿

 □客家□閩南

□新住民/國籍: ＿＿＿＿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齡 歲 聯絡電話

子女數及其年齡 人（歲） 身分證字號

居住住址

戶籍地址

受推薦人簽名 (請在紙本上親自簽名)
受推薦者同意本推薦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

用作為與本活動相關事項之用。

推薦類別
（限一個類別）

□毅力媽媽  □新力媽媽　□自力媽媽  □給力媽媽  

□魔力媽媽  □活力媽媽  □多力媽媽

※七類只能勾一類，團體與個人均可推薦

具體事蹟

及背景資料

（請敘明勾選類別之具體事蹟，至少 500字，未達字數將視為資料不全，將通知限期補件，逾

期將視同不合格件。）

   可參考推薦表(範本)

推薦原因

(請說明推薦動機或該母親具體特質至少 100字，未達字數將視為資料不全，將通知限期補件，逾

期將視同不合格件。）

出席活動協助需求 □無特殊需求 □ 行動不便（需協助上下台／輪椅通道）□其他需求： ＿＿＿＿＿

是否設籍本市 □是     □否 是否有重大犯罪 □是     □否

 推薦人姓名 推薦類別

□ 個人　
□ 親友  受推薦人關係  :   (請註明)
□ 團體推薦

□ 其他（如:里長…）      里  (  請註明  )  

推薦
單位全銜 （個人/親友推薦獎項免填）

單位印信及
負責人簽章 （團體推薦獎項須蓋單位印信，個人/親友推薦獎項免填）

連絡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  提醒您：相關欄位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完整，若資料不全或內容不清，將列為不合格件及相關注意事項請詳見推薦徵選簡章第陸點。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第 3-1頁
  本頁須繳交紙本及電子檔 收件編號:   （由收件單位填寫）



  推薦人員照片
受推薦者姓名：

日常生活照片黏貼處

   （日常生活照片提供說明）

1.生活照須清晰可辨識受推薦人本人，請勿提供多人或家庭合照。

2.建議以電腦編輯本頁，將照片電子檔複製於此處。

3.並請另行將照片以 JPG 或 JPEG 檔格式寄送至指定 E-MAIL。

日常生活照片黏貼處

   （日常生活照片提供說明）

  1.生活照須清晰可辨識受推薦人本人，請勿提供多人或家庭合照。

     2.建議以電腦編輯本頁，將照片電子檔複製於此處。

     3.並請另行將照片以 JPG 或 JPEG 檔格式寄送至指定 E-MAIL。

第 3-2頁
本頁須繳交紙本及電子檔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著作及肖像使用同意書

　　立書人　　　　　　　（受推薦媽媽，以下簡稱甲
方）及　　　　　　　（拍攝者，以下簡稱乙方）均同
意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丙方）就「高雄市母親
節美力媽媽推薦徵選」推薦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蒐集、
照片等著作（內含上述授權之肖像、名字、事蹟等）於
丙方相關業務或由丙方授權第三人於必要範圍內（本活
動相關事項）使用，拍攝者保證就該攝影著作享有完整
之著作權，甲方及乙方並承諾對丙方或其授權利用者不
行使著作權、肖像權或隱私權等相關權利。

　　此致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立同意書人（甲方）：　　　　　　　　（受推薦媽媽簽名或蓋章）
電　　　話：　　　　　　　　　　　
住　　　址：　　　　　　　　　　　　　　　　　　　　　　　
立同意書人（乙方）：　　　　　　　　（拍攝者簽名或蓋章）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第 3-3頁
本頁僅須繳交紙本



第 3-3頁

接受媒體採訪及各界祝賀同意書

　　立書人　　　　　　　（受推薦獲獎美力媽媽）同
意於獲選「高雄市母親節美力媽媽」後提供個人聯繫資
料給新聞媒體採訪及各界(如民意代表、區長、里長等)致
贈禮品或探訪祝賀使用。
□是  □否 個人聯繫資料提供新聞媒體採訪聯繫。
□是  □否  個人聯繫資料提供外界致贈禮品祝賀。
□是  □否  個人聯繫資料提供外界探訪祝賀。
上述有填寫□是同意者，請填下列資訊
祝賀住址(可填寫住家或推薦機構、里鄰長家，以可收到
禮品即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繫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立同意書人：　　　　　　　　（受推薦獲獎美力媽媽簽名或蓋章）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第 3-4頁
本頁僅須繳交紙本



                    身分證影本

黏貼處(正面)

黏貼處(反面)

第 3-5頁
本頁須繳交紙本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黏貼處

黏貼處

第 3-6頁
本頁須繳交紙本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切  結  書

茲本人＿＿＿＿＿＿（姓名），身分證字號＿＿＿＿＿＿＿＿ 
住址：＿＿＿＿＿＿＿＿＿＿＿＿＿＿＿＿＿＿＿＿＿＿＿＿

    茲切結本人於中華民國 112年至114年期間，未曾接受各級政府
機關（含中央及地方）辦理之母親節表揚或相同性質表揚活動。

    倘有不實，將取消本慶祝活動所有獎項並追回相關獎座及賀
禮，絕無異議。

此致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立切結書人：＿＿＿＿＿＿（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3-7頁
本頁須繳交紙本



             推薦表  (範本)              

115 年母親節美力媽媽受推薦人員資料

受推薦人員姓名 甄美麗 性別 女 身分別
          □原住民/族別: ＿＿＿

 □客家■閩南

□新住民/國籍: ＿＿＿＿

出生年月日 (民國)45 年 5月 12日 年齡 69 歲 聯絡電話 ○○○○○

子女數及其年齡 3人（2男 1 女） 身分證字號 ○○○○○

居住住址 ○○○○○

戶籍地址 ○○○○○

受推薦人簽名 (請在紙本上親自簽名)
受推薦者同意本推薦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

用作為與本活動相關事項之用。

推薦類別
（限一個類別）

■毅力媽媽  □新力媽媽　□自力媽媽  □給力媽媽  

□魔力媽媽 □ 活力媽媽  □多力媽媽

※七類只能勾一類，團體與個人均可推薦

具體事蹟

及背景資料

美麗媽媽今年69歲，頭髮微白，笑容卻依舊明亮，早年家境普通，身為家

中長女，從小懂得體貼與照顧弟妹。婚後與丈夫攜手打拼，育有 3名子

女，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生活與教育環境，白天忙著工作，晚上繼續陪著

孩子複習功課。孩子們都記得，那盞深夜裡仍亮著的燈光與媽媽柔和的叮

嚀，是他們最深的依靠。

但因丈夫生病住院，家庭經濟重擔都靠美麗，但她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堅

強，白天做會計、晚上做手做代工，只為不讓孩子中斷學業。那辛苦的日

子，她卻總說：「只要家人平安，苦也會變成甜。」。

隨著孩子長大、家庭漸漸穩定，美麗把愛延伸到社區，起初只是陪鄰居一

起去參加健康促進活動，後來在關懷據點服務的社工邀請下，開始擔任志

工，陪伴長輩量血壓、共餐、做手工、帶體操。久而久之，成為據點裡不

可或缺的「開心媽媽」。有時颱風天、疫情期人手不足，她總是第一個到

場協助整理物資、分送便當。她說：「我以前也受過別人幫忙，現在換我

回饋。」。

美麗不只自己做，更帶動其他媽媽加入服務行列，主動發起「鄰里關懷

隊」，定期探訪獨居長輩與弱勢家庭，為學童募集文具、舊書與制服。每

當有人感謝她，她總笑著說：「這是大家一起的力量。」

          第 3-1頁
  本頁須繳交紙本及電子檔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美麗常說家庭是愛的起點，而公益是愛的延伸，如今 3個孩子如今都已成

家立業，逢年過節都帶著孫子回來，家裡瀰漫著食物的香氣，她總是一旁

看著大家，臉上揚起欣慰的微笑。

每天忙到深夜、認真撐起家庭經濟，現在成為鄰里信賴的榜樣開心媽媽，

就是美麗，她用一生詮釋了「堅毅的母親」與「無私的奉獻」。

推薦原因

我的母親以堅毅精神兼顧家庭與公益，長年照顧家人、陪伴成長，並積極

投入社區關懷據點服務，關懷長輩與弱勢家庭。她以溫柔與行動凝聚鄰

里，展現母親無私奉獻與持續付出的典範，為社區注入溫暖力量，足堪為

「毅力媽媽」之代表。

出席活動協助需求 ■無特殊需求 □ 行動不便（需協助上下台／輪椅通道）□其他需求： ＿＿＿＿＿

是否設籍本市 ■是     □否 是否有重大犯罪 □是     ■否

 推薦人姓名        ○○○ 推薦類別

□ 個人　
■親友  受推薦人關係  :   兒子
□ 團體推薦

□ 其他（如:里長…）      里  (  請註明  )  

推薦
單位全銜 （個人/親友推薦獎項免填）

單位印信及
負責人簽章 （團體推薦獎項須蓋單位印信，個人/親友推薦獎項免填）

連絡人 ○○○ 聯絡電話 ○○○

聯絡地址 ○○○ email ○○○

◎  提醒您：相關欄位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完整，若資料不全或內容不清，將列為不合格件及相關注意事項請詳見推薦徵選簡章第陸點。  


